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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於 對 外 投 資 設 立 全 資 子 公 司 的 公 告

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於2018年12月7日在北京以現場會議方式召開
本行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2018年第十六次會議（「會議」），審議通過了《關於設立理財子公
司的議案》（「議案」）。會議由呂家進董事（代為履行董事長職務）主持，會議應出席董事
14名，親自出席11名，委託出席3名，劉悅董事委託韓文博董事、馬蔚華董事委託甘培
忠董事、畢仲華董事委託傅廷美董事出席會議並代為行使表決權，會議的召開及參加表
決人數符合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》《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關規
定。該議案的表決情況為：贊成14票，反對0票，棄權0票。經董事會審議通過，本行擬
出資不超過人民幣80億元設立全資子公司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理財有限責任公司（「中郵理
財」，以監管機構和工商登記機關最終核准的名稱為準）（「本次投資」）。董事會同時授權
管理層根據監管具體政策要求和實際情況，在設立方案框架內，對具體設立方案內容、
程序進行合理修改、調整和補充。

由於本次投資在本行股東大會對董事會關於股權投資的授權範圍內，無需另提交本行股
東大會批准。本次投資亦不構成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第14章或第
14A章項下本行的任何須予公布交易和關連交易事項。

投資標的基本情況

中郵理財註冊資本擬為不超過人民幣80億元，本行持股比例為100%，註冊地擬為北京
市。中郵理財擬申請經營下述業務：（一）面向不特定社會公眾公開發行理財產品，對受
托的投資者財產進行投資和管理；（二）面向合格投資者非公開發行理財產品，對受托的
投資者財產進行投資和管理；（三）理財顧問和諮詢服務；（四）經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
機構批准的其他業務。以上事項最終以監管機構批覆及工商登記機關核准為準。

中郵理財將遵循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》《商業銀行公司治理指引》《商業銀行理財子公
司管理辦法》及有關公司治理規則的相關規定，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架構，作為本行所屬
一級全資子公司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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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投資對本行的影響

本次投資的資金來源為本行自有資金。

本次投資是本行為落實監管機構的最新要求，適應內外部經濟金融環境變化和促進理財
業務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舉措，有利於推動理財業務回歸資管行業本源，強化風險隔
離，更好地實現「受人之托、代客理財」的服務宗旨，有利於提升對本行客戶的綜合金融
服務水平，增強服務實體經濟和整體抗風險能力。

對外投資的風險分析

本次投資尚需取得有關監管部門批准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杜春野
聯席公司秘書

中國，北京
2018年12月7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呂家進先生、張學文先生及姚紅女士；非執行董事韓文博先生、唐健先
生、劉堯功先生、金弘毅先生、劉悅先生及丁向明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馬蔚華先生、畢仲華女士、傅廷美先
生、甘培忠先生及胡湘先生。

*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一家根據銀行業條例（香港法例第155章）之認可機構，並不受限於香
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，亦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╱或接受存款業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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